附表五　人身保險商品自行審核表
	商品名稱
	  

	送審公司
	  

	公司文號
及日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審查方式
	□核准
	□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辦理之年金保險商品。
□應提存保證給付責任準備金之投資型保險商品
□新型態之保險商品
□其他（中華郵政股份公司適用）

	
	□備查

	送審次數
	第　　　次審查

	性質
	□新商品　　　　　　　　　□ 部分變更商品

	
	□個人保險　　　　　　　　□ 團體保險

	
	□傳統型保險          
□傳統型人壽保險、傳統型年金保險、傷害保險或健康保險
□利率變動型人壽保險或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萬能人壽保險
□其他
  

	
	□投資型保險
　□投資型人壽保險
□投資型年金保險
□其他
  

	
	□單一型　　　□綜合（組合）型保險　例如：人壽保險+健康保險


	檢核項目
	是否齊全或符合
	備註

	綜合事項

	本商品均符合保險相關法令及授權訂定之行政規則、命令及其他準則、應注意事項規定。
	□是 □否 □不適用
	  

	本商品名稱下方有加註給付項目與保險相關規定之必要揭露資訊與警語。
	□是 □否 □不適用
	  

	本商品無使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抛棄或限制其依保險法規定所享之權利，或無加重其義務或對其有重大不利益者（主契約、附加契約、附加條款、批註條款）。
	□是 □否 □不適用
	  

	本商品名稱訂定符合保險相關法令規定（例如：避免使用「綜合保險」、「意外保險」），且與保障內容相符。
	□是 □否 □不適用
	  

	本商品已依主契約、附加契約、附加條款或批註條款性質區分正確。
	□是 □否 □不適用
	  

	本商品內容無違反公序良俗。
	□是 □否 □不適用
	  

	本商品均符合保險商品精算實務處理準則。
	□是 □否 □不適用
	  

	本商品簽署人員均符合相關自律規範或職業道德規範。
	□是 □否 □不適用
	  

	Ａ、作業程序

	Ａ１、本商品設計已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五條規定，由公司召開保險商品評議小組評議，作成會議紀錄，送總經理核閱，並備供主管機關查核。
	□是 □否 □不適用
	  

	Ａ２、本商品研發已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六條規定之各項事項辦理。
	□是 □否 □不適用
	  

	Ａ３、本商品之各項簽署人員，皆符合「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十二條規定之資格，且依第十四條規定每年完成十五小時以上專業訓練。
	□是 □否 □不適用
	  

	Ａ４、總經理或經其授權之部門主管及各項簽署人員，已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十三條規定，確實檢視其負責事項之正確性、合理性及適法性，並加以簽署確認無誤。
	□是 □否 □不適用
	  

	Ａ５、本商品已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十五條規定，遵循保險商品審查程序。
	□是 □否 □不適用
	  

	Ａ６、本商品已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三條規定相關附表格式內容填具，並應檢附文件　　份及電腦檔案齊備後報送主管機關或指定機構。
	□是 □否 □不適用
	  

	Ａ７、本商品按險種分類之性質，已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是 □否 □不適用
	經檢視後，已符合「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 、 、 、 、 ……之規定辦理。

	Ｂ、保單條款

	Ｂ１、本條款擬訂時已確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七條規定。
	□是 □否 □不適用
	  

	Ｂ２、示範條款之條文標題或專有名詞已有定義者，本條款均已照採其標題或定義。（例如：「保險契約的構成」、「醫院」定義）
	□是 □否 □不適用
	  

	Ｂ３、如有援用已核准、核備或備查之保單條款，本條款已隨案檢附原始參考條文。
	□是 □否 □不適用
	  

	Ｂ４、本條款文字如與「示範條款」或「前次送審條文」不同時，應詳細說明其間差異理由，並無違反保戶誠信原則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情事。
	□是 □否 □不適用
	  

	Ｂ５、本條款之名詞定義明確，並與計算說明之引用經驗資料一致。
	□是 □否 □不適用
	  

	Ｂ６、同一意涵的名詞，本條款中前後條文引用應一致。
	□是 □否 □不適用
	  

	Ｂ７、本條款內容無免除或減輕保險人依保險法規定應負之義務者。
	□是 □否 □不適用
	  

	Ｂ８、本條款內容無加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義務者或對其有重大不利之影響者。
	□是 □否 □不適用
	  

	Ｂ９、本條款內容並無漏字、錯別字、相互矛盾，且簡明易懂。
	□是 □否 □不適用
	  

	Ｃ、要保書

	Ｃ１、本要保書送審格式已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三條規定辦理。
	□是 □否 □不適用
	  

	Ｃ２、本要保書之明顯處已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七條規定，以鮮明字體標示查閱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之方式。
	□是 □否 □不適用
	  

	Ｃ３、本要保書已配合保險商品特性設計。
	□是 □否 □不適用
	  

	Ｄ、計算說明書、費率表及相關報表

	Ｄ１、本計算說明書研擬已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九條規定辦理。
	□是 □否 □不適用
	  

	Ｄ２、本計算說明書格式已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並同時檢附費率表及相關報表。
	□是 □否 □不適用
	  

	Ｄ３、本計算說明書之精算假設、定價方法與過程、風險控管與其他精算項目，係依中華民國精算學會頒訂最新之相關險種精算實務準則辦理。
	□是 □否 □不適用
	  

	Ｄ４、各種準備金提存方式已依主管機關最新規定之「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及其他相關準備金規範辦理。
	□是 □否 □不適用
	  

	Ｄ５、計提責任準備金之利率已依主管機關最新規定之「人身保險業新契約責任準備金利率自動調整精算公式」辦理，且計算負債存續期間正確無誤。
	□是 □否 □不適用
	  

	Ｅ、商品利潤分析及敏度測試分析

	Ｅ１、本分析內容已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規定之項目與格式（例：預期費用區分固定與變動費用、初年度與續年度費用）辦理。
	□是 □否 □不適用
	  

	Ｅ２、本分析之邊際利潤（預測期間淨利貼現值對保費貼現值之比率），在預期最具可能性投資報酬率下，本商品各繳費期間、代表年齡與性別之數值皆為正值，若為負值，應在說明欄詳述理由與對公司財務之影響程度。
	□是 □否 □不適用
	  

	Ｅ３、本商品已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規定，進行敏感度測試分析。
	□是 □否 □不適用
	  

	Ｆ、銷售作業（本項只適用備查保險商品）

	Ｆ１、公司已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二十二條規定，查核各項銷售前準備事項，且召開保險商品管理小組會議，作成會議紀錄，送總經理核閱，並備供主管機關查核。
	□是 □否 □不適用
	  

	Ｆ２、公司已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二十二條規定檢送資料至主管機構或其委託機構建置之保險商品資料庫辦理。
	□是 □否 □不適用
	  

	Ｆ３、銷售文件應遵循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充分揭露攸關保戶權益事項，陳述或圖形不得有誇大、虛偽、引人錯誤、隱瞞之情事。
	□是 □否 □不適用
	  

	Ｆ４、銷售文件與送審文件之定義、公式與投資標的一致之情形。
	□是 □否 □不適用
	  

	本公司已送審中之核准制保險商品計有　　　　　及本次送審之　　　　　　　　共計___件。 

	以上內容經確認無誤，特此聲明。
　　　　　　　　　　　　　　　　　　　總經理或經其授權之部門主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